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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重點(1) 

• 中醫藥發展、傳統調理之政策

規劃、管理、監督及研究 

現行

規定 

• 中醫藥發展、民俗調理之政策

規劃、管理、監督及研究 

修正

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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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務
修
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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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重點(2) 

•簡任第14職等公務人員 現行

規定 

• 簡任第14職等公務人員 

• 師（一）級6年以上醫事

人員 

修正

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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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
務
次
長
遴
用
資
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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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後新增遴才管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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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增
遴
才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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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醫事業務司長 

所屬三級機關醫事業務首長 

地方衛生機關首長 


